






二、各甄選項目配分如下：

（一）面試時間：20分鐘（自我介紹以 5分鐘為限）。

（二）面試內容： 以環保常識及清潔隊員之工作責任等為主。

（ 三） 評分內容：

1.自我介紹 l 跳。

2.環保常識問答20%。

3.工作內容暸解程度20%。

4.工作經驗與清潔隊業務配合程度30%

5.表達作為清潔隊員服務態度及相關專業技能15%。

（四）注意事項：面試順序以現場報名先後為順序，面試時間進行，三次唱名未到者視同棄權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 消資格，不得異議。
十、甄試地點： 由本隊擇定後公告週知。
十一、參加甄選人員之總成績達七十分 （含） 以上，依總成績高低排序列冊候用。
十二 、 由本所組成甄選委員小組，綜理評選事宜，評選方式為序位法。

1.成績計算：

依評分內容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個別甄選者之平均總分（計算至

小數點以下二位數，小數點以下第三位採四捨五入），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。甄選委員於

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，彙整合計各甄選者之序位，以平均總評分在70分以上之序位合計

值最低甄選者為第 1名，取序位最低者 1名為正取。

2.同序位者之處理：

同序位者依委員評選平均總分數進行評比 ，取平均總分數最高者 l 名為正取，若再同分者以

報名時所檢附之最高學歷進行評比，取學歷最高者1名為正取，最終若仍同序位、同分、同

學歷者以抽籤決定錄取。

十三、甄選結呆：

錄取名單由本所於甄選面試後10日內再公告於本所資訊網站上，另逕行通知錄取並辦理報到事

宜。（資格不符或未獲遴用恕不另行通知及退件）

十四、錄取及進用：

1.甄選結果按序位名次最低者 l 名為正取。

2.錄取人員接到通知後十 日內辦理到職手續，逾期以棄權論。

3.錄取人員報名資格或繳交之證明文件，經甄還錄取進用後發現體捨證明不合格者或與甄選

規定不符者，即取消其錄取資格。

4錄取人員應檢附其結書，具結與首長 、 主管未具三親等以內之關餘，經發現與首長、主管

具三親等以內之關餘，立即取消其錄取資格。

5.新進人員應先于試用三個月，期滿成績合格者，由本所發給僱用通知書予以正式進用，其

試用期間不能勝任或品性不端者，得隨時註銷錄取資格。

十五、本要點奉鄉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


